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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
HA I N A N CH A N G Y U LA W FI R M

海南省海口市五指山南路国瑞大厦 B 座西塔 38 楼

电话（Tel): 0898-68558815 传真（Fax):0898-68531443

网址：Http://www.changyulawyer.com

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

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

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

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

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法律意见书

琼昌律非字[2025]第 026-7 号

致：儋州市财政局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贵局委托，指派承办律师为 2025 年海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债券发行工作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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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法

律事务委托合同》之约定，查阅了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交的、

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情况及其资金来源、资

金投入情况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及预测分析、专项债券

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预测分析、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

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本所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2.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已得到委托人如下确认和保证：

（1）已经全部提供本次委托项目所需要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材料、确

认函或证明材料；同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向本所出具的情况

说明或做出的口头的陈述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假；各份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

能力，且前述签署行为均获得了适当的、有效的授权。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坡露。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上的签字、盖章

均为真实，通过电子信息方式做出的事实证明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

3.本所系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基于本所对该事实的了解

及对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对本法律意见

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或人士出具的意见、说明或其他证明文件作出确认和判断。

4.本所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专项债券的合法、

合规性进行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前公布并生效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所有法律意见均基于本所律师对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条款的理解。本所不对以上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日后可能出现的解释、调整及

修改对本法律意见造成的实质变更与影响负责。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7.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材料一起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有关要求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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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 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项目

根据《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儋州市妇女

儿童医院项目、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2023 年儋

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

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以下简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调整方案”）显示，

本次债券发行涉及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

资金管理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白马井镇内。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建设用地 153 亩，设置 500 张床位。总建筑面积 148842 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为门急诊医技楼（4 层）、病房楼（13 层）、行政办公楼（4 层）、值班楼（15

层）、发热门诊（1层）五个主体建筑，以及连廊、门卫、垃圾站房等相关配套用房。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1 年 11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9 月竣工。目前正在进行

装修改造，总工程形象进度 98％。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可研〔2020〕59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概算〔2021〕43 号。

2.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妇幼保健院，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管理以及未

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那大镇城西片区。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 88529.51 平方米，分为新建和改造工程。新建建筑

面积 82712.91 平方米，包括急诊楼、医技楼、行政楼、住院楼、配套服务楼、气体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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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建筑面积 5816.6 平方米，将已建妇幼保健门诊楼改造成妇幼保健中心。

项目进展情况： 工程于 2020 年 9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12 月竣工。总体形象进度

（采购+施工）完成约 89%，项目施工形象进度完成 98%。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可研[2020]28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概算[2020]62 号。

3.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人民医院，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管理以及未来

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那大镇。

建设规模及内容：住院大楼的弱电信息化工程62835.93㎡，室内洁净装修工程25760.00

㎡，太阳能热水工程 58092.41 ㎡，电梯工程 15 台，医疗设备工程 944 台，暖通净化工程

12000 ㎡，医用气体工程 58092.41 ㎡，标识牌工程，10KV 双回路供电及配电站工程 10300

米、7200KVA 等。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2 年 12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5 月竣工。目前弱电信息

化已调试使用；太阳能热水已调试使用；洁净装修完成正调试并部分使用；高低压配电已使

用；双回路供电已完成一路供电，另一路顶管完成，待南方电网施工布线；电梯设备已使用；

设备已到场安装调试并部分投入使用。完成 91%。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可研〔2020〕41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2〕059 号。

4.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儋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

金管理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那大镇。

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建 1 栋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康复楼，建筑占地面积为 956.29 平

方米，建筑面积为5058.4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600.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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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项目拟采用装配式混凝土框架技术，主体结构采用预制模壳柱、预制叠合楼板、预

制楼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弱电智能工程、

消防工程、通风空调工程、室外配套工程及设备购置等。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4 月竣工。累计完成形象

进度 95%，已完成外墙涂料、水电、消防、铝合金门窗，室外围墙等施工，正在进行室外附

属施工及主体工程收尾。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可研审批〔2023〕42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3〕79 号。

5.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项目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儋州市水务局，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管理

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那大镇、和庆镇、南丰镇、兰洋镇及大成镇。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拟建设内容为配水管道工程、加压泵站工程、村内管道工程、

入户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等。具体如下：

（一）新建配水干支管及管道附属设施，设计管径 dn110~DN500，总长度约 722.78 千

米，设计管径 dn110~dn160 管材采用 PE 管，设计管径 DN200~DN500 管材采用球墨铸铁管；

（二）新建村内管道、接户管及管道附属设施，设计管径 dn25~dn75，总长度约 718.08

千米，管材采用 PE 管；

（三）新建及改造 5座加压泵站，新建 9 座一体化净水站。

1.新建及改造 5座加压泵站：包含新建西联加压泵站设计流量为 90 立方米/时、新建西

庆加压泵站设计流量为 150 立方米/时、现状改造西培 1#加压泵站设计流量为 135 立方米/

时、新建西培 2#加压泵站设计流量为 20 立方米/时、新建南丰 1#加压泵站设计流量为 155

立方米/时。

2.新建 9 座一体化净水站：包含新建红新队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20 立方米/日；

新建红湖队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35 立方米/日；新建红海队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

为 25 立方米/日；新建美郎村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35 立方米/日；新建和庆农场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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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30 立方米/日；新建美万新村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55 立

方米/日；新建兰洋二十九生产队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30 立方米 1 日；新建群来村一

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80 立方米/日；新建龙湖村一体化净水站，设计规模为 60 立方米/

日。

（四）新建监测点共计 43 组，监测点包含流量监测、压力监测及余氯监测。

（五）新建智慧水务系统，包含水厂中控室监控软件升级改造、可视化大屏系统建设、

智慧水务管理系统基础建设等。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3 年 8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12 月竣工。工程形象进度

72.81%，累计完成管道安装 1152.08 公里，2025 年计划完成 288.78km 管网工程铺设。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可研〔2022〕28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3〕44 号。

6.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

管理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水务局，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新建污水提升泵站工

程、新建污水收集管网工程(含污水接户管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拟建工程近期(2025 年)

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600 立方米/日，远期(2030 年)污水处理厂规模为 1000 立方米/日。具体

规模如下：

(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本工程污水处理厂土建按远期污水处理规模 1000 立方

米/日建设，设备按近期 600 立方米/日安装。

(二)污水提升泵站工程：新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3 座。其中：1 号污水提升泵站(长

胜街)近期规模为 17.8 立方米/时，远期规模为 25.2 立方米/时；2 号污水提升泵站(旧坊村)

近期规模为 5.4 立方米/时，远期规模为 8.4 立方米/时；3 号污水提升泵站(江栏小区)近期

规模为 1.3 立方米/时，远期规模为 1.9 立方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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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水收集管网工程：新建污水收集管网 46.351 千米，其中新建 HDPE 内肋双壁波纹

管共计 21.1 千米，管径 DN300-DN400；新建 PE 管共计 4.471 千米,管径 DN50-dn400；新建

PVC-U 接户管共计 20.78 千米，管径 De160。

(四)附属工程：新建污水检查井 846 座；新建污水沉泥井 270 座；新建接户井 1732 座；

新建消能井 3 座；新建截流井 4 座；新建隔油池 61 座；新建压力管道阀门井 3 座，排气井

1 座，排泥井 3 座；新建化类池 160 座，改造化池 80 座；路面拆除与恢复 46113 平方米；

给水管线拆除及修复 501 米；拆除及修复排水沟 2302 米；现状暗沟清淤 2300 米，现状盖板

沟和明沟清淤 432 立方米。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4 年 11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6 年 6 月竣工。工程施工形象

进度 18%，累计完成管网铺设 3.5km，厂区已打完钢板桩，2025 年计划完成一期建设，启动

施工二期招标工作，并进场施工。

项目批复情况如下：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可研〔2022〕30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3〕53 号。

7.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

管理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水务局，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内。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拟在儋州市 15 个镇(办事处)380 个自然村建设包含废水收集

池、接户管、接户井、现状排水沟防渗处理(明沟增设盖板)、污水支干管、污水提升泵站、

污水处理设施、资源化利用设施等。设计管径 DN200~DN300 的污水管约 209.77km，管径

DN75~DN160 的污水管约 189.11km，设置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240 套，设置分散处理设施 121

座，污水总规模 0.4 万吨/日。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12 月竣工。工程施工形象

进度 68%，累计完成 232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25 年计划完成 68 个自然村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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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计建设。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可研审批〔2021〕53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4〕57 号。

8.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人民医院，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管理以及未来

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境内

建设规模及内容： 新建住院大楼建设规模为：地下 1 层，地上 15 层（含设备夹层为

16 层），总建筑面积 62834.70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8054.60m2，地下建筑面积 4780.10m2，

内设有手术室、供应室、病理科、输血液科、中心 ICU 和病床 880 张。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5 年 4 月竣工。土建工程完成，

装修工程收尾，给排水完成，电器工程设备调试收尾，安装工程调试收尾。完成总工程量

93%

项目批复情况如下：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琼垦局计字〔2013〕105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发改概算〔2023〕1 号。

9.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项目实施单位：儋州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的招标、工程项目监督、资金

管理以及未来债券的还本付息事项。

项目主管部门：儋州市水务局，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

项目建设地址：儋州市光村镇、新州镇、白马井镇。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站工程、污水提升泵井工程污水干支管

网工程、污水接户工程及其附属工程等。建设污水处理规模 750 立方米/日，其中：6 座污

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规模合计 680 立方米/日，剩余超头市村 70 立方米/日通过新建污水管网

及泵井提升至滨海新区污水厂进行处理。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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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污水处理站 6座，污水提升泵井 5 座；

（二）新建污水管网 80.025 千米,其中：DN315 污水管 13.68 千米，DN225 污水管 29.14

千米，DN160 污水管 29.21 千米，DN300 不锈钢管 0.327 千米，DN200 焊接钢管 0.191 千米，

DN65 不锈钢管 0.1 千米，排水盖板沟 4.987 千米，DN50-DN315 聚乙烯管 2.39 千米；

（三）同步配套建设化粪池、污水检查井、接户井、灰水收集池、拆除和恢复路面等工

程。

项目进展情况：工程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动工，拟于 2026 年 12 月竣工。一期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已完工，2025 年启动二期施工招标工作，完成一座处理站、一座泵站，4公里

主干管建设。

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可研审批〔2022〕023 号。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儋初概审批〔2023〕55 号。

二、关于本次拟发行的 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一）债券基本情况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调整方案》显示：本次发行金额为 59,800.00 万元，品

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新增债券，期限为 30 年期。本次债券利息按半年支

付，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

券市场上市流通，具体如下：

拟发行的 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概况

债券名称 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项目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儋州市人民医院

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儋州市

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

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儋

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发行规模 59,8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30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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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方式 利息按半年支付，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市流通安排
于上市日（即招标日后第 3 个工作日）起，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

（二）债券审批情况

本次债券发行尚需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核，具体以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核确定为准。

（三）项目资金筹措与财务费用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调整方案》显示：项目资金拟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以及政府财政资金统筹筹集。

1.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154,550.24 万元，2021 年 9 月发行债券融资 1,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3.13%；2021 年 11 月发行债券融资 5,000.00 万元，该

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3.15%；2022 年 2 月发行债券融资 15,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

限 10 年，年利率 3.05%；2022 年 10 月发行债券融资 29,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3 年，

年利率 2.65%；2023 年 9月发行债券融资 35,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2年，年利率 2.45%；

2024 年 5 月发行债券融资 9,586.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30 年，年利率 2.66%；本次拟发行

债券融资 1,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

金 58,964.24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38.15%，将于项目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2.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95,300.54 万元，2020 年 5 月发行债券融资 9,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2.93%；2021 年 9 月发行债券融资 15,000.00 万元，该

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3.13%；2021 年 11 月发行债券融资 3,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

限 10 年，年利率 3.15%；2022 年 10 月发行债券融资 18,7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3 年，

年利率 2.65%；2023 年 2月发行债券融资 3,000.00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10年，年利率 3.06%；

2023 年 9 月发行债券融资 1,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2.93%；2024 年发

行债券融资 5,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30 年，年利率 2.66%；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1,200.00万元，债券期限30年，年利率不超过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39,400.54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41.34%，将于项目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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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19,698.10 万元，2022 年 10 月发行债券融资 10,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5 年，年利率 2.85%；2024 年发行债券融资 2,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10 年，年利率 2.17%；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3,600.00 万元，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4,098.10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20.80%，将于项目建

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4.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3,766.92 万元，2024 年已发行债券融资 1,100.00 万

元，债券期限 10 年，年利率 2.17%；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1,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30 年，

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1,666.92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44.25%，

将于项目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5.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85,591.75 万元，2023 年 2 月发行债券融资 10,000.00

万元，该专项债期限 10 年，年利率 3.06%；2024 年发行债券融资 25,550.00 万元，该专项

债期限 30 年，年利率 2.66%；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20,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

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30,041.75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35.10%，将

于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6.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8,173.94 万元，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5,5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2,673.94 万元，约占投

资总额的 32.71%，将于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7.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32,650.36 万元，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20,0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12,650.36 万元，约占

投资总额的 38.74%，将于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8.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

第 12 页 共 17 页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31,540.38 万元，其中 2023 年发行债券融资 3,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 2.78%；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4,000.00 万元，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24,540.38 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

77.81%，将于项目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9.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根据前述估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8,438.12 万元，本次拟发行债券融资 3,5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30 年，年利率不超过 2.50%；通过政府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4,938.12 万元，约占投

资总额的 58.52%，将于建设期内分批拨付到位。

（四）债券收益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一期）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

提升项目、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儋

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

大楼工程、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显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

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项目专项债券可以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资金成本完成资

金筹措，为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时，项目范围内的专项收入

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项目的还本付息要求，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调整方案》显示：

1.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项目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48,650.89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162,077.7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05.14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

券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161,972.57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113,321.68 万元，

发债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1.43 倍。

2.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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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56,627.54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127,855.18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1.49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

券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127,793.69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71,166.15 万元，

发债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1.80 倍。

3.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27,087.77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47,263.93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7.16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

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47,246.77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20,159.00 万元，发债

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2.34 倍。

4.儋州市残疾人康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1,840.01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4,931.0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31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

息的资金余额为 4,928.71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3,088.70 万元，发债本息

覆盖倍数可达 1.60 倍。

5.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37,054.93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128,056.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1.11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

券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127,995.49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90,940.57 万元，

发债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1.41 倍。

6.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工程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2,770.04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12,401.0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05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

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12,395.04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9,625.00 万元，发债

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1.29 倍。

7.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9,223.37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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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44,245.37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2.00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

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44,223.37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35,000.00 万元，发债

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1.26 倍。

8.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12,793.43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23,635.13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70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

本息的资金余额为 23,627.43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10,834.00 万元，发债

本息覆盖倍数可达 2.18 倍。

9.儋州市入海排污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

该项目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2,067.76 万元。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间，项目收益资金净额为 8,196.6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85 万元，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

息的资金余额为 8,192.76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累计资金流出 6,125.00 万元，发债本息

覆盖倍数可达 1.34 倍。

上述 9个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资金平衡状况较好。

三、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1.工商登记信息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照》，结合本所律师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整理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0855463270

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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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住所地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号 2206 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恩军

营业期限 2013-11-22 至 2063-11-21

登记管理机关 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执业许可信息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结合本所律

师在“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查询到的信息，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

有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100010），具备担任

本项目审计机构的资质。

（二）法律顾问机构

根据海南昌宇律师所提供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整理出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

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460000428202981J

机构性质 特殊的普通合伙

住所地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11号国瑞大厦 B座西塔 38 楼

负责人 王航兵

主管机关 海南省司法厅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持有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担任本项目法律顾问的资格。

四、法律风险

（一）流程风险

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规定开展后续的征地、出让及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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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风险

受到各项目进程影响，项目推进进程可能无法按照计划进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

（三）合同风险

项目实施及债券资金调整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与其他机构或单位签订相关合同，应注意合

同风险。

（四）政策风险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变化的风险。

五、结论性法律意见

（一）拟实施的项目已依法获得可研性报告审批手续，项目实施主体适格，符合《政府

投资条例》等相关规定，项目启动程序合法。

（二）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有

资格出具相应的报告或意见。

（三）本次债券发行额度及用途经省政府及省财政厅确认，且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儋州市滨海新区医院

项目、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能力提升项目、儋州市残疾人康

复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儋州市那大片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儋州市东成镇长坡墟污水处理

工程、2023 年儋州市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儋州市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工程、儋州市入海排污

口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显示，本次债券发行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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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仅供签字盖章之用。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5 年 4 月 9日出具，正本壹式陆份，由儋州市财政局执肆份，本所

执贰份，无副本。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

执业律师：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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